










【附件一】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大家好: 

    109年度泓瀚合併營業收入為584,798仟元，較去年同期707,242仟元減少17.31%。

個體營收為558,578仟元，較去年同期約減少127,907仟元(-18.63%)，稅後淨利29,988
仟元較前一年的38,853仟元，約減少8,865仟元(-22.8%)。109年度合併收入及淨利下

降主係受到新冠肺炎衝擊，全球廣告市場萎縮，客戶訂單銳減，致獲利衰退，每股

盈餘為0.91元。 

綜合檢視 109 年本公司整體之合併營運概況，分別從財務、業務等方面，簡要

說明如下：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109 年度 % 108 年度 % 

營業收入淨額 584,798 100 707,242 100 
營業毛利 153,856 26.3 187,050 26.4 
營業淨利 26,795 4.6 43,596 6.2 
稅前淨利 34,398 5.9 47,019 6.6 
稅後淨利 28,733 4.9 39,691 5.6 
基本每股稅後盈餘(元) 0.91  1.18  

在合併財務收支及合併獲利能力分析方面： 

項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19.43 20.30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54.52 144.58 

償債

比率 
流動比率(%) 260.09 218.23 
速動比率(%) 230.62 165.00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2.63 3.57 
權益報酬率(%) 3.17 4.30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10.47 14.31 
純益率(%) 4.91 5.61 

在業務方面： 

109 年度合併營收較 108 年度減少 122,444 仟元，係受新冠肺炎影響，全球廣

告市場萎縮，客戶訂單銳減，尤其以第二季最為嚴峻，隨著疫苗研發及全球共同防

疫日漸成效，本公司從第三季至年底獲利恢復至往年度水準。但仍面臨同業市場的

激烈削價競爭及原料漲價的威脅，公司持續努力研發新產品及開發美國及歐洲客戶，

歐美客戶佔有率比去年同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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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公司持續研發環境友善的噴墨墨水，並繼續將墨水導入面板產業鏈，以噴

墨方式搭配新研發墨水取代傳統面板生產製程。以下為未來產品發展方向： 

1. Latex 乳膠墨水：保留溶劑墨水的鮮艷色彩之環境友善之水性樹脂墨水，可應用

在食品包裝、窗簾、壁紙、紙張等室內應用，且不需擔心 VOC、環境汙染之問

題。 
2. 面板業噴墨墨水：取代面板業之色轉換，擴散層之原本製程，減少昂貴原料之耗

損，無需汙水處理，取代耗工時的製程大幅降低製造成本，並且搭配高精度墨水

之開發，搶攻高精度面板噴印市場。 
3. 工業用噴印墨水：開發高速噴印環保墨水，應用於標籤及包裝生產，其噴印效果

精緻細膩，色彩鮮豔亮麗，每分鐘可達 60 米的噴印速度，滿足工業生產之產能

需求。 
4. 新世代噴頭墨水：開發新世代噴頭專用環保墨水，朝向高點火頻率、精細墨滴品

質、絕佳墨水及噴頭兼容性等優點，搶攻噴印市場。 
5. 生物產業數位化噴印解決方案：從組織染色技術相關應用著手，研發生技專用實

驗耗材之高耐化標籤墨水，另外也將繁雜的傳統組織染色技術多種染劑進行研

發，使能實現自動化噴印技術進行組織染色之程序。 

近年來全球環保意識提升，國際相關環保法規及各國的化學品管制法規，環保

限制與資訊揭露要求愈來愈嚴格。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大陸及台灣都先後

開始關注；如歐盟的化學物質註冊、評估、授權和管制(REACH)、電子電機設備中

危害物質禁用指令(RoHS)等，均以環境保護為重要訴求，強調綠色環保的產品設計

並規範化學品註冊。本公司一直致力於環保墨水之開發，以符合全球市場之趨勢。

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我們將持續強化產品競爭力，並開發出更具新穎性、未來性

的環保墨水，以符合歐、美、日大廠的需求，持續維持在全球環保墨水的地位。 

我們除了持續精進既有產品外，亦不斷開發新穎的噴墨墨水，創造噴墨產業的

新應用，秉持創新及創造公司的獲利；以創新產品來爭取與國際大廠的合作機會，

並保留產能彈性逐步擴大營運規模，為股東爭取最大的獲利。未來管理團隊仍持續

努力，保持良好之經營成績，達成更高的獲利來兌現對股東的承諾。 

最後，要誠摯地感謝努力不懈的員工，我們的客戶，以及各位股東們，對您們

長久以來的不斷支持，謹致上最深的謝忱！ 

最後敬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呂椬境            經理人：呂椬境           會計主管：陳昭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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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九年度

       單位: 新台幣元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60,711,302 
調整項： 

  減：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3,993,500) 
  減：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50,479) 
  加：民國一○九年度稅後純益 29,988,014 
調整後本期淨利 25,944,035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2,594,404) 
  減：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642,983) 
截至民國一○九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83,417,950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新台幣 0.6 元) (19,704,950) 
分派項目合計 (19,704,95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3,713,000 

董事長：呂椬境 經理人：呂椬境 會計主管：陳昭菁 



 

 
【附件五】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 三 條 第一項~第三項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資轉增

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

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以下略) 

第一項~第三項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資轉增

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

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

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

載明於通知。 

(以下略) 

依據證櫃監字第

11000519042 號函

之修正--"配合條

文規範調整公告方

式"，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

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

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

維護股東之權益，

修正第二項，增加

主席應於開會前同

時公布無表決權數

及出席股份數等相

關資訊。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

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

維護股東之權益，

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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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十九條 依金管會 101 年 5 月 15 日金管證

交字第 1010022298 號函，原「公

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已不

再適用。本公司原「股東會議事規

範」亦自本「股東會議事規則」通

過後停止適用。 

本規則經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

三日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十月

六日股東臨時會。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

十五日股東會。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四日股東會。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一日股東會。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十八日股東會。 
 

依金管會 101 年 5 月 15 日金管證

交字第 1010022298 號函，原「公

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已不

再適用。本公司原「股東會議事規

範」亦自本「股東會議事規則」通

過後停止適用。 

本規則經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

三日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十月

六日股東臨時會。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

十五日股東會。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四日股東會。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一日股東會。 
 

增訂本次股東會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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